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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4693        证券简称：吉和昌        主办券商：国信证券 

 

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发生

金额 

2024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原材料、接受运

输服务、采购办公招

待用品 

16,880,000.00 8,887,085.69 业务增长，关联物流费

用及关联采购将增加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产品 5,460,000.00 2,636,280.78 业务增长，关联销售预

计增加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关联租赁 500,000.00 500,000.00   

其他 银行授信关联担保 500,000,000.00 273,000,000.00 预计增加银行授信额度 

合计 - 522,840,000.00 285,023,366.47 - 

 

 

 

（二） 基本情况 

 

一、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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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预计金额 

1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

务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采购商品、公用工

程、接受劳务等 5,030,000.00 

2 深圳市新天弘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0,000.00 

3 苏州翡翠化工有限公司 电费 150.000.00 

4 武汉晟浩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10,000,000.00 

5 武汉市江汉区曼品食品商行 采购办公招待用品 600.000.00 

6 深圳曼品荟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办公招待用品 600.000.00 

小计  16,880,000.00 

1 

关联销售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 1.200,000.00 

2 武汉珏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500,000.00 

3 中山市超邦表面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00,000.00 

4 苏州启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000.00 

5 深圳市新天弘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000.00 

6 东莞市坤淼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60,000.00 

小计  5,460,000.00 

1 关联租赁 苏州翡翠化工有限公司  500.000.00 

1 关联担保 

 

 500,000,000.00 

2025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  522,840,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住所：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七路38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民 

主营业务：生产：聚乙二醇、聚醚、化工助剂；销售：化工产品（环氧乙烷、烯丙醇、

苯酚，其它危险品不得经营），本企业自营进出口；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性危险货物

运输（2类1项，3类，剧毒化学品除外）；表面活性剂、聚羧酸聚合物、环氧烷烃类催化及

聚合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7.71%股份，为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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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市新天弘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新桥社区新桥三路19号宏海汇盈大厦802 

法定代表人：杜爱民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成品油）、

表面处理原料及清洁用品、金属材料及制品、矿产品、五金产品批发、零售；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需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深圳市新天弘科技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吉祥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杜爱民持股

100%并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3、苏州翡翠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石桥村 

法定代表人：顾建荣 

主营业务：销售：化工设备、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塑料制品、建筑材料；厂房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苏州翡翠化工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宋文超和戴荣明控制的公司。 

  

4、武汉晟浩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区辛安渡办事处徐家台1号（15） 

法定代表人：向贵兰 

主营业务：普通货运；货运代理；搬运、装卸服务；货运信息咨询。（依法须经审批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武汉晟浩物流有限公司为离职员工宋盛宇的配偶向贵兰持股100%并任执行

董事兼经理的企业，与公司存在交易，视同关联方。 

  

5、武汉市江汉区曼品食品商行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SOHO城一期商业7幢/单元1层8号房 

法定代表人：熊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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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酒具及茶具批发兼零售 

关联关系：武汉市江汉区曼品食品商行为实际控制人宋文超配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6、深圳曼品荟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溪头社区御溪城202 

法定代表人：张金凤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初级农产品销售；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销售；国内贸易，

许可经营项目是：酒类、茶叶 

关联关系：深圳曼品荟商贸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戴荣明配偶的姐姐张金凤持股40%

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的公司。 

  

7、武汉珏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202M地块碧桂园泰富国际一期2号楼2层A11号 

法定代表人：蔡芝 

主营业务：清洗剂、化工产品、化学试剂（不含化学危险品）、玻璃仪器的技术研发

与销售。（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武汉珏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董事宋文华配偶的弟弟李伟松实际100%持股

的企业。 

  

8、中山市超邦表面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中山市东凤镇伯公社区群安三街6号首层之二 

法定代表人：王梓维 

主营业务：销售:电镀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中山市超邦表面技术材料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吉祥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王小

军持股90%并任监事的企业，与公司存在交易，视同关联方。 

  

9、苏州启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澄阳街道嘉元路2号西202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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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重峰 

主营业务：销售：环保材料、金属表面处理剂、清洗剂、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建筑

材料、化工机械设备及配件（以上均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苏州启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为公司离职员工赵重峰持股90%并任执行董事兼

经理的企业，与公司存在交易，视同关联方。 

  

10、东莞市坤淼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振荣路2号2号楼106室 

法定代表人：杜爱民 

主营业务：批发：有色金属、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五金制品；

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东莞市坤淼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吉祥岛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杜爱民持

股100%并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与公司存在交易，视同关联方。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各关联方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

同约定，不会给本公司带来坏账损失。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宋文超、戴荣明、宋文华、董振鹏、杨光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进行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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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开、

公平、自愿的原则，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并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并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行为。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本次是对 2025年度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尚未与关联方达成正式协议，具体交易

协议及内容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双方签署的交易合同约定为准。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发生是根据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而定，是公司

日常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

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

公允原则，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武汉吉和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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